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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 

第三條聯外道路擴、整建工程 

第 2 場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事由：開闢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第三條聯外

道路擴、整建工程需要，擬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

害關係人意見，並廣納各界意見，審慎衡酌徵收土

地之公益性及必要性。 

貳、會議日期：111 年 2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 分 

参、會議地點：臺南市關廟區公所三樓禮堂 （地址:臺南市關廟

區中正路 998 號） 

肆、主持人：邱股長覺生                     記錄：黃瓊儀 

伍、出席單位及人員： 

臺南市議會：吳禹寰議員服務處秘書蔡昭良、郭鴻儀議員

服務處秘書林世宏、杜素吟議員服務處秘書

籃慶章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未派員 

國防部軍備局：林明璋 

陸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未派員 

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中校副處長李昆翰、士官長許淑君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未派員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未派員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未派員 

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未派員 

臺南市關廟區公所：未派員 

臺南市關廟區埤頭里：里長許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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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關廟區下湖里：未派員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林保全、吳建佑 

立固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師林志明、李泰利、洪曉

芩、蕭美君、陳勻柔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黃瓊儀、李麗雪、劉侑昇、李榮嚢、

莊琬婷 

陸、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如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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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興辦事業概況 

一、 工程範圍概述： 

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以下簡稱砲訓部）將永康校區遷至關

廟湯山營區，整合軍事教育訓練之便利性及訓用合一之發展，同

時也可帶動關廟地區經濟繁榮。而為因應砲訓部遷建對當地所帶

來交通衝擊，遂規劃整建場區對外聯絡道，提供軍方及地區之交

通聯繫使用。目前砲訓部湯山營區基地對外聯絡道路已有二條對

外聯絡道路（分別為 10 米及 20 米聯外道路，已於民國 108 年 3

月竣工），但皆位於營區南側，營區西側、北側對外聯絡功能嚴

重缺乏，因此規劃砲訓部關廟湯山營區第三條聯外道路，以提供

砲訓部交通連絡需求，建構完善區域路網系統。 

本案擴、整建工程道路以現有道路拓寬為主，少部分截彎取

直等路線為新闢道路，本工程範圍以國道 3 號跨越橋為界分為兩

段，西半段為道路起點關新一街至國道 3 號跨越橋，其現況道路

路寬約為 5~8 公尺；東半段為國道 3 號跨越橋至湯山營區，其現

況道路路寬約 3~5 公尺，道路現況路寬不一，易造成交通通行安

全疑慮，未來全線拓寬為 8 公尺（含路肩及側溝）採全線雙向混

合單車道，道路長度共計 2,923 公尺。 

本工程範圍內之國道 3 號跨越橋路寬為 8 公尺，已符合本工

程需求。橋梁結構安全業依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108 年 10 月 21 定

期檢測等成果各項評比皆屬「良好」，故此橋梁段未列入本次拓

寬改建範圍。 

二、 用地範圍之四至界線 

第三條聯外道路由西向東南進行擴、整建工程，西起於台 19

甲線保東國小旁（關新一街），北鄰埤子頭埤，南鄰名度金寶塔，

途經國道 3 號跨越橋後，東南側為砲訓部湯山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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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面積之百分比： 

本案為因應水土保持工程計畫調整用地取得範圍，預計共更

動 19 筆土地面積，並剔除位於砲校校區內之 2 筆公有土地，第

一場公聽會原總用地面積為 30,138 平方公尺，現修正為 29,617

平方公尺，其涉及臺南市關廟區埤子頭段、下湖段及新埔段等 95

筆土地，其中私有土地為 51 筆，面積為 8,028.72 平方公尺，占

全範圍面積的 27.11%。 

土地權屬 筆數 面積（m2） 百分比（%） 

公有土地 44 21,588.28 72.89 

私有土地 51 8,028.72 27.11 

總計 95 29,617.00 100.00 

四、 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 

本工程起點為保東國小旁之關新一街，沿路經埤子頭埤、民

宅、公墓、名度金寶塔及國道 3 號至砲訓部湯山營區西北側與校

區銜接，現況以既有道路、農路為主，道路兩旁為農林作物、雜

生植物、側溝、圍牆…等。 

五、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面積之比例： 

土地使

用分區 
編定情形 筆數 面積（m2） 百分比（％） 

一般農

業區 

甲種建築用地 5 49 0.17 
丙種建築用地 1 55 0.19 
農牧用地 24 2,511 8.48 
殯葬用地 1 115 0.39 
交通用地 23 6,454 21.79 
水利用地 8 1,390 4.69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6 3,768 12.72 

特定專

用區 

農牧用地 5 393 1.33 
交通用地 3 1,551 5.24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19 13,331 45.00 
總計 95 29,61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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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用地範圍內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理闢連及已達必要適當範圍之

理由： 

本道路工程可連結砲訓部湯山營區西側重要聯絡路網，未來

全線拓寬為 8 公尺，能提供湯山營區進行人力、物資的運送與補

給，亦可供當地農民作為農務使用之行駛道路。本案拓寬工程已

優先納入既有道路及公有土地，欲徵收之私有土地已達最小限度

範圍，降低對土地所有權人影響，故勘選私有土地已達合理、適

當範圍。 

七、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 

第三條聯外道路位於砲訓部湯山營區西北側，目前砲訓部車

輛運輸僅能至名度金寶塔前停車場，故本次擴、整建工程之用地

範圍勘選以既有道路兩側土地為主，並考量道路現況、土地地

形、行車安全性、便利性及道路改善之效益進行設計規劃，且已

儘量避免使用既有建物之土地，經評估本計畫道路擬開闢路段已

為最適路段，尚無其他可替代之方案。 

八、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本道路擴、整建工程路線係為提供當地居民、砲訓部及區域

用路人使用道路之順暢性，建構完善之區域路網系統，並改善該

地區緊急消防救災路線，增進地區居住安全功能，帶動整體地區

發展，為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經評估確有必要辦理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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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範圍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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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理性評估報告 

針對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及必要性之綜合評估分析，依據土地徵

收條例規定，依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永續發展

因素及其他因素予以綜合評估分析說明如下。 

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社會因素 徵收所影響人

口之多寡、年

齡結構 

本道路工程申請徵收範圍坐落於臺南

市關廟區埤頭里和下湖里，截至110年12

月，關廟區總戶數11,662戶，總人口數33,860

人，男性人口17,352人，女性人口16,508人；

其中，埤頭里戶數806戶，人口數共計2,190

人，男性人口1,116人，女性人口1,074人；

下湖里戶數182戶，人口數共計501人，男性

人口265人，女性人口236人。年齡結構以

31-50歲為主。 

本道工程主要為既有道路拓寬，對建築

改良物影響不大，未來砲訓部引入人口及周

邊地區通行人口，故對人口年齡結構較無直

接影響。 

徵收計畫對周

圍社會現況之

影響 

本道路工程現況以既有道路拓寬為

主，並無涉及當地信仰中心或集會場所，路

線行經保東國小、名度金寶塔…等，未來道

路擴、整建後，將改善該地區交通及其他產

業出入使用，促進防災救護及交通安全，有

助於地區路網之完整性，帶動地方發展，對

周圍社會現況具有正面影響。 

徵收計畫對弱

勢族群生活型

態之影響 

本案路線選定已盡量避免損及民房，故

工程產生鄰損機率相對降低，未涉及拆除住

宅建物，故無影響生活型態及安置問題，道

路拓寬後可提升當地通行便利性及安全

性，增加地方未來發展，促進土地合理使

用，提升地方產業發展，有效改善周邊地區



11 
 

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弱勢族群之生活。 

徵收計畫對居

民健康風險之

影響程度 

本道路工程拓寬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

第3條第2款規定之交通事業，非興建具污染

性之工業區，且道路拓寬能提供較建全的通

行路網，完善的地區交通亦能紓緩交通車流

量及減少交通安全疑慮，故道路開闢可降低

危險發生的機率，對居民健康風險具有正面

影響。 

經濟因素 徵收計畫對稅

收影響 

本道路工程為非都市土地，其中權屬為

私有土地之面積為8,028.72m2，占全部土地

面積27.11%，於取得土地興闢道路後，依「土

地稅減免規則」得全免地價稅。 

本道路工程拓寬後，有助於校區西北側

與新化、歸仁及永康間的聯繫，有助於地區

農業、其他產業運輸發展及湯山營區人力及

物資運送與補給，減少各產業運輸成本，對

該區生活環境品質的提升亦有相當的助

益，有效帶動地區之經濟發展，吸引民眾置

產意願，活絡不動產交易市場，期將進而提

高稅收。 

徵收計畫對糧

食安全影響 

本案範圍內徵收以交通用地及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為主，農牧用地佔用地範圍面積

的9.81%，皆為沿既有道/農路兩側做帶狀徵

收，並未有大面積徵收，對於糧食生產影響

輕微，故無影響糧食安全之疑慮，另本工程

竣工後，能使物資運輸更為便利。 

徵收計畫造成

增減就業或轉

業人口 

本道路工程並無涉及生產主體拆遷及

就業活動，故不造成人口轉業問題，且道路

拓寬後除了可聯絡周邊地區交通，亦作為地

區農產運輸道路使用，有助於校區西北側與

新化、歸仁及永康聯繫，促進農林產業及其

他產業發展，並增進就業人口，降低人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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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移，對於周邊地區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之就

業條件有正面影響。 

徵收費用及各

級政府配合興

辦公共設施與

政府財務支出

及負擔情形 

本道路工程涉及臺南市關廟區3個地段

別，分別為埤子頭段、下湖段及新埔段，共

計95筆土地，總面積29,617m2，其中私有土

地51筆，面積8,028.72m2，占全工程用地面

積的 27.11% ，公有土地 44 筆，面積為

21,588.28m2。 

本案用地取得所需費用係由國防部編

列預算補助辦理，故徵收補償費來源無虞，

亦無排擠其他公共建設之情形。 

徵收計畫對農

林漁牧產業鏈

影響 

本工程多為既有道路拓寬，對農林牧影

響降至最低，未來開闢完成後，將提升了交

通安全性及便利性，能保護當地農林漁牧產

品之運銷，對農林牧產業鏈具正面影響。 

徵收計畫對土

地利用完整性

影響 

本道路工程選址以既有道路為主，減少

山區大面積開挖行為，且道路拓寬後可聯絡

周邊地區交通，並減少交通通行安全疑慮，

增進周邊土地可及性，帶動地方發展，促進

土地開發利用。 

文化及生態

因素 

因徵收計畫而

導致城鄉自然

風貌改變 

本道路工程僅針對既有道路辦理拓寬工

程，減少對當地環境生態衝擊，並透過本次道

路工程施作，改善周邊風貌，並塑造地區空間

景觀，可提升周遭生活環境品質與地區發展有

重大幫助。 

因徵收計畫而

導致文化古蹟

改變 

透過本次拓寬工程，除維持當地居民道

路使用權益，道路拓寬後能強化校區西北側

聯外道路，使周邊地區交通路網更為完善，

並減少交通通行安全疑慮，增進周遭土地可

及性，帶動地方發展，對於生活條件或模式

發生改變有正面影響。 

因徵收計畫而 透過本次拓寬工程，除維持當地居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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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導致生活條件

或模式發生改

變 

路使用權益，道路拓寬後能強化校區西北側

聯外道路，使周邊地區交通路網更為完善，

並減少交通通行安全疑慮，增進周遭土地可

及性，帶動地方發展，對於生活條件或模式

發生改變有正面影響。 

徵收計畫對該

地區生態環境

之影響 

本道路工程範圍內土地使用現況以既

有道/農路、農林作物使用為主，且僅針對

既有農路辦理拓寬工程，另工程將依據工程

施工計畫進行施工，以降低對自然環境影

響，故工程施作對環境生態並未產生太大影

響。道路拓寬後將增加地區防災機能，以達

到節能減碳及防災之目的。 

徵收計畫對該

地區周邊居民

或社會整體之

影響 

本道路工程拓寬後，可改善校區周邊地

區之交通，完善地區交通路網系統，亦增進

周邊土地可及性，有助於區域土地利用、產

業發展及景觀風貌重塑，整體而言對周邊居

民或社會有正面之影響。 

永續發展因

素 

國家永續發展

政策 

依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105年

3月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中所羅列之重點發展

政策，共分為4個層面：「永續的環境」、「永

續的社會」、「永續的經濟」、「執行的機制」。 

「永續的社會」層面之第二面向「居住

環境」、第五面向「災害防救」分別提及為

提升城市競爭力與居住生活品質及全球變

遷下災害加劇，重視各項災害防治與救災的

重要性，而本案拓寬工程完工後，將可有助

於提升居民生活品質，並進而加強社區防災

機能，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在「永續的經濟」層面中，第三面向「交

通發展」中議題五、提供民眾安全的運輸環

境及議題六、提升交通設施興建與營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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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效能，依道路現況有效投入經費進行維護與

補強工作，本計畫為提升交通品質及便利性

與改善整體防災機能，並建構社區便捷交通

路網，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永續指標 1.可完善地區交通路網系統，減少交通安全

疑慮，提升交通轉運效能。 

2.提供直接、快速的產經發展網絡，作為經

濟持續繁榮發展的基磐。 

3.發展在地運輸服務，帶動地區發展。 

4.交通建設兼顧環境的永續經營，使交通系

統與整體環境相生相成，實施節能減碳的

功效，並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 

本計畫考量地區交通路網及未來衍生

之車流，開闢本計畫道路，工程完工後將有

利土地之完整利用，縮短城鄉差距，減少交

通工具因道路服務品質而產生的耗能，符合

永續發展、節能減碳之目標。 

國土計畫 以既有道/農路進行道路拓寬改善工

程，勘選土地以最少的土地使用及影響範

圍，達成最大交通改善及道路服務效能，區

域內無國土復育方案禁止開發土地，落實國

土保育及保安，避免造成環境破壞。勘選範

圍內無優良農田，不影響農業經營管理。 

本計畫工程用地係屬於非都市土地，徵

收後作交通事業使用後，將依規定一併變更

編定為交通用地，以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區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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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綜合評估分析 本工程符合下列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

合法性，經評估應屬適當: 

1.興辦事業計畫之公益性 

為因應湯山營區所帶來交通衝擊，遂規

劃整建場區聯絡道，提供軍方及地區性之交

通聯繫使用。目前湯山營區基地南側已有二

條對外聯絡道路，為強化基地西北側對外聯

絡及基地至新虎山訓練場、各訓練場地間交

通路網，亦促進鄰近聚落整體發展，進而提

升當地農產品運送及居民之生活品質，故符

合公益性原則。 

2.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 

（1）本案計畫未來全線拓寬為8公尺後，可

透過校區西北側與新化、歸仁及永康聯

繫，縮短行車時間，並透過第三條聯外

道路與埤子頭社區進行校區生活補給

品之採購，而帶動社區經濟發展為目

標。 

（2）以本道路工程現況道路寬度不一，易

造成交通通行安全疑慮，因此考量地方

發展，改善周邊地區居民往來交通問

題、完善地區路網，進一步增加用路人

通行安全性、便利性，供當地農民為農

作生產之行駛道路，有辦理本道路拓寬

工程之必要性。 

3.興辦事業計畫之適當性 

本道路工程規劃係需符合公路路線設

計規範為前提，考量路線銜接與通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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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其路線勘選已對土地所有權人損害最低。另

道路拓寬工程係為符合工程設計永續利用

之目的，及保障公共利益，應取得開闢道路

範圍之土地所有權，故不宜以租用或設定地

上權等方式取得土地。 

本徵收計畫已盡量降低農業生產環

境、文化古蹟及生態環境；徵收範圍均係道

路拓寬必需使用之土地，並已考量土地現

況、權衡計畫對於居民生活影響及道路開闢

需求，故道路開闢對社會及居民生活將更加

便利，符合適當性原則。 

4.興辦事業計畫之合法性 

本案工程道路之私有土地取得作業，係依

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2款辦理，故具備興

辦事業之合法性原則。 

玖、第 1 場公聽會出（列）席單位致詞： 

邱股長覺生： 

本次會議係因本府開闢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第

三條聯外道路擴、整建工程需要，依土地徵收條例召開公聽會，先

請不動產估價師說明本案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等，後

續土地所有權人及相關權利人若有問題還請提出。 

拾、第 1 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含書面

意見）及回覆： 

意見一（顏宗仁）： 

彈道會經過我的魚塭，可否一、二月不要排課打靶? 

市府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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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非屬市府權責，會將陳述意見轉知相關單位研議，另請其依

權責函復。 

意見二（陳献宗）： 

1. 水溝會重新做嗎?土地地號下湖段 1-2 的水很大，會從那邊排

出，工程要注意，希望能一併填土與路一樣高，再牽路燈較

為安全。 

2. 三孔箱涵是否可再擴大一些以利排水，因水量太大，恐排水

不及。 

市府回覆： 

1. 查魚塭南側堤岸旁大水溝屬地方既有排水溝渠，魚塭土堤與

本案道路距離至少 8 公尺，而排水溝渠南岸與本案道路邊界

則尚有約 2 公尺距離，因既有排水設施並無位於本案道路工

程範圍內，且本工程施工及完工後亦不影響既有排水設施之

功能，故既有地方排水設施並無納入道路工程重新設計施作

之考量。本案道路工程施作該路段後，路面將比現有地面略

為墊高，並將依規定設置路燈。 

2. 三孔箱涵通水斷面寬度達 8.8 公尺，高度達 2 公尺，已大於既

有排水路之通水道斷面，且距三孔箱涵約 50 公尺處，本案道

路工程已規劃設置一單孔箱涵，其通水斷面寬度為 3.65 公

尺，高度為 1.4 公尺，單孔箱涵排水路位於三孔箱涵上游，可

減輕三孔箱涵之排洪壓力，故排洪能力應屬足夠。 

意見三（吳仙波）： 

我的土地實際在工程範圍的到哪裡?會不會影響到我自己做的

擋土牆?我有一個養雞場，有另外設一個排水路，會不會道路施工時

被截斷?（埤子頭段 409-4 地號） 

市府回覆： 

初步清查，台端在本次工程範圍內之土地，現況已為道路使用，

本案道路工程範圍距養雞場擋土牆約 5.5 公尺，故應不致影響養雞

場擋土牆及既有排水路，如有未知水管埋設經過道路施工範圍遭挖

損，亦會責成包商立即修復。後續本府將辦理地上物查估，屆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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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土地所有權人到場確認工程範圍位置，並確認土地上之地上物補

償項目。 

意見四（陳木成）： 

拓寬是從保東國小開闢進去嗎?會不會徵收到其他不必要土地? 

市府回覆： 

本工程起點為保東國小旁之關新一街，由西向東南往湯山營區

方向擴、整建，用地範圍勘選以既有道路兩側土地為主，並考量道

路現況、土地地形、行車安全性、便利性及道路改善之效益進行設

計規劃，且已儘量避免使用既有建物之土地，經評估本道路規劃為

最適路段。 

意見五（陳秀珍，沈春榮代）： 

建議路寬可以再加大，避免之後再徵收一次。 

市府回覆： 

本案規劃道路設計全寬為 8 公尺，係因應需求機關車輛調度所

需與配合改善地方農作運輸通行，故無特別加大路面寬度設計之考

量，倘地方發展至相當成熟，自有相匹配路網規畫辦理，考量國家

財政調度不易與現地環境發展，目前道路設計寬度應已足敷所需。 

意見六（王曙聰）： 

漁塭南邊排水溝的排水問題，因方圓約 3 至 5 公里的排水量均

靠它排水，故若不做排水溝，勢必每年颱風、梅雨季節均淹水。漁

塭土牆每年都塌陷，附近農田都淹水，造成各種損失。 

市府回覆： 

魚塭南側堤岸旁大水溝屬地方既有排水溝渠，魚塭土堤與本案

道路距離至少 8 公尺，而排水溝渠南岸與本案道路邊界則尚有約 2

公尺距離，因既有排水設施並無位於本案道路工程範圍內，且本工

程施工及完工後亦不影響既有排水設施之功能，故既有地方排水設

施並無納入道路工程重新設計施作之考量，倘地方排水系統有維護

問題，建請另向權管單位反應評估辦理改善。 

意見七（王秋燕）： 

1.議員沒等 2 場人很沒尊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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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們的意思不想被徵收。 

市府回覆： 

1.為配合中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制措施，公聽會為室內

集會活動因應二級警戒措施故分為 3 梯次辦理，尚祈見諒。 

2.經查台端之土地，本工程需使用面積為 3m2，現況已為道路使

用，並未涉及地上物拆除，後續本府將辦理地上物查估，屆時會

請土地所有權人到場確認工程範圍及位置。 

為辦理砲校湯山營區第三聯外道路擴、整建工程，施工範圍內之

土地均須辦理取得作業，或私人有意願可提出土地捐贈、或無償

提供使用，若無則本府須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辦理，希與土地所

有權人達成協議價購取得土地，以利辦理道路改善工程，倘所有

權人拒絕協議、市府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因公益需要，本府

得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申請徵收。 

拾壹、第 2 場公聽會出（列）席單位致詞： 

邱股長覺生： 

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科股長，敝姓

邱，今天為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第三條聯外道路擴、整

建工程辦理第二場公聽會，本次公聽會為最後一場公聽會，各位鄉親

若有任何問題及意見均歡迎提出，接下來將召開協議價購會議，現在

請立固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說明簡報之內容。 

拾貳、第 2 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含書

面意見）及回覆： 

意見一（許蘇玉秀，許文盛代）： 

埤子頭段 489-3(1)上有圍牆，能否偏移路線，不要拆到。 

市府回覆： 

本案用地範圍勘選以既有道路兩側土地為主，並考量道路現

況、土地地形、行車安全性、便利性及道路改善之效益進行設計規

劃，且已儘量避免使用既有建物之土地，經評估本計畫道路擬開闢

路段已為最適路段，尚無其他可替代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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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辦理用地取得之土地改良物補償，係依「臺南市興辦公共

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辦理，本府訂於 2 月 16 日進行地上

物查估作業，屆時委請不動產估價師辦理地上物現場查估作業，估

價師將於現場針對所查估之項目當場與所有權人確認，如所有權人

有任何問題，屆時可以當場提問，事後如對查估結果仍有疑義，亦

可提出。 

意見二（許文進）： 

學校旁私有土地能否一併徵收? 

市府回覆： 

台端土地若係以協議價購方式辦理，依據「臺南市政府評估協

議價購價格及一併價購作業要點」第 5、6 條規定，需地機關以協議

價購取得所需土地、建築改良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所有權人得

按原協議價購之價格標準申請一併價購其殘餘部分：(一)協議價購

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二)

協議價購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申請人應於原

協議價購土地或建築改良物買賣登記完畢之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

向需地機關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若係以徵收方式辦理，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8 條規定，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一、徵收土地之

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二、徵收

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前項申請，應以書面

為之。於補償費發給完竣前，得以書面撤回之。 

台端提出書面申請後，本府將邀集台端及相關單位實地會勘，

審查是否符合一併價購或一併徵收之要件。 

 

意見三（陳献宗）： 

下湖段 1-2 地號轉彎處有一盞路燈，希望移至土地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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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回覆： 

道路闢建時，既有路燈將依新闢路線重新分配位置，查設計圖

有關下湖段 1-2 號地號前，將分配設置有 2~3 盞路燈，應足以提供

道路照明。 

拾參、散會（111 年 2 月 7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